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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借贷记账符号合理化和统一性的深层解读

【摘要】本文针对人们对借贷记账法的困惑，对“借、贷”究竟是什么意思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合理地论证了“借”

表示资金流入（或占用），“贷”表示资金流出（或来源）对所有会计科目都是成立的，从而否定了借贷是无统一意义的纯粹的

记账符号的流行观点，彻底地解决了借贷记账符号的合理化和统一性问题。文章指出理解借贷对所有会计科目均表示资金

流入流出的关键在于：要把收入类科目按其本质理解为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并且负债、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贷方余额所反映

的是资金净流出量，而资产、费用类科目借方余额反映的则是资金净流入量，即资金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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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用借、贷符号记账，资产（含成本、费用）增加记“借”，

减少记“贷”，负债、所有者权益（含收入、利润）增加记“贷”，

减少记“借”。从而产生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优点和

特点，使其流行于全世界。但与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

借贷记账法使用的“借贷”符号严重背离了人们的常识和习

惯，产生出不少不便或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从而使初学者感觉

深奥和神秘，也困惑了不少专家学者。

一、对于借贷记账法的困惑

初学者总觉得借贷记账符号有一种神秘感，不知道它表

示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符号记账，更弄不清其合理

性、科学性何在。甚至有会计学者说：“借贷记账法则的奥秘及

其合理化，一直是困惑中外会计学界的难题。”连当代美国著

名的会计学家 A.C.利特尔顿教授也不无遗憾地感叹借贷记

账法则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困惑的特征：某些账户的左方代

表增加，而其他账户却是右方代表增加。这种安排太复杂了，

以至于试图将它合理化成为徒劳无益的事……我们别无他

法，只好接受它并记住它的增减法则”。这种记账规则对于初

学者来说确实是件令人困惑的事。

用“借贷”表示金额的增或减由于与其他事物的增减记录

方法截然不同，其实质意义的确是不明确的、艰涩难懂的。对

未学过会计的人来说，更是一头雾水。例如，1992年出台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993年 7月 1日恢复使用借贷记账法，

1973年 7月 1日后银行存折都把原来的“存入”、“支取”栏相

应的改为“贷方”、“借方”栏目，老百姓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取自己先前存入银行的钱，变成“借”钱了。后来，银行只得

在存折的借方后加上（支取），贷方后加上（存入）的字样，才解

决了人们的疑惑。

资产的增加用借，减少用贷；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又

用贷，减少用借，缺乏统一性；记账时要先确定是什么性质的

科目增减，才能判断用借还是贷，从而增加了记账的复杂性，

容易出错，特别对初学者更是如此。由于其复杂性，也大大增

加了初学者学习、培训的成本。

总之，借贷记账法最主要优点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缺点是借贷符号的意义不明确，意义不统一，做分录要严

格区分资产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并正确判定是谁增

谁减，才能正确决定应记入账户借方或贷方。

但是借贷记账法又已经是世界通用的会计记账方法，现

有的会计软件又全都按借贷记账来设计好了，不可能用其他

记账方法。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借贷记账的统一的合

理的解释和意义。

二、借、贷究竟是什么意思

由于借贷记账的艰涩难懂，初学者大都搞不懂它的真实

意义，更不知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与众不同的符号来记账。因

此，许多会计学家和学者都试图对它作出合理统一的解释，总

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 仅是一种记账符号。我国许多会计教科书上都是这样

写的。例如：“借和贷是纯粹的记账符号，它们只是表示账户中

两个固定的部位”；“借、贷两字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字面含义，

演变为一对单纯的记账符号，成为会计上的专门术语”；“沿用

到现在，借和贷已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仅仅只是会计中的

记账符号”；“借、贷两字已同本来的字义脱节，演变成了一对

单纯的记账符号，因账户性质不同而恰好相反。”

符号观认为，借贷的意义无什么合理的、统一的解释，仅

是人为规定的记账符号，唯有记住它的记账规则就是了。这是

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无助于对借贷意义和借贷记账法的理

解，说了等于没说，因此它并不是借贷意义的一种合理化的解

释，甚至不能算是一种解释。

2. 借表示债权，贷表示债务。一些学者认为，“借”最初是

反映了记在借主名下的借出款项，表示债权（应收款），“贷”是

反映了记在贷主名下的收进款项，表示债务（应付款），因而是

有确切的实际含义的，所以是最科学、最合理的。

但是，在今天的会计系统中，有众多的会计科目只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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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检验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意义只对记与会计主体外的个人

或实体有关的科目成立，如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应

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负债类科目可以这样来理解，对所有

者权益类科目中的实收资本也勉强可以这样理解，对本年利

润就不能这样理解了，“贷”本年利润理解为企业的债务相当

别扭，企业利润越多反倒变成负债越多，那企业都不要去扭亏

增盈而是努力减利增亏好了。虽然企业利润的确是属于股东

的，但理解为企业的负债总归违背常识和别扭。对于资产类科

目，除应收账款、应收股利、预付账款等少数科目的借贷可以

这样理解外，多数科目都不能这样来理解，如“借：原材料；贷：

库存现金”能理解为企业对原材料的债权，对现金的债务吗？

对损益类科目，则都不适合这样来理解。可见“借表示债权，贷

表示债务”也不是借贷意义的合理、统一的解释。

3. 记载现金流量的方向。邵享林等（1998）提出：借和贷

“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记账符号……借贷记账法则的设计

初衷只是为了适应借贷业主记录款项的借出和贷入的需要，

用以记载现金流量的方向……凡是涉及现金流入的业务，如

从贷主的贷出和借主的归还，都记为贷；凡是涉及现金流出的

业务，如向借主的借出和向贷主的归还，则都记为借。借贷业

务的借或贷的记账方向是以现金流入或流出的方向为依据

的，而并不与资产、负债的增减相关联。”因此他们认为，“以现

金流量方向作为认识借贷记账法则的基点，就能充分揭示借

贷记账方向与借贷业务的完全对应相关，使借贷记账的奥秘

大白于天下。”“只要是现金的流出，就都记为借，而只要是现

金的流入，就都记为贷”这种说法也只要简单地检验一下就会

发现：它仅对现金交易的贷主或借主科目的记账才是正确的，

而借贷记账是复式记账，与企业外贷主和借主科目对应的还

有企业自己的“库存现金”科目需要同时记账，而恰恰是在对

“库存现金”科目的记账上，违反了这一规则。对“库存现金”科

目，现行的借贷记账法正好是现金流入（增加）记“借”方，流出

（减少）记“贷”方。对银行存款也是这样。对不涉及现金的转账

分录，根本就不涉及现金流量和流向，不知它们如何记账？所

以现金流量（方向）规则并不普遍成立，无法自圆其说。可见，

这也不是借贷意义的合理、统一的解释。

4. 资金流向说。冯 箓 宝（2001）说：“资金的位移，贷为资

金运动的起点，借为资金运动的终点。”佚名（2007）也说借贷

具有一定的确切的深刻的经济涵义。“贷”字表示资金运动的

“起点”（出发点），即表示会计主体所拥有的资金（某一具体财

产物资的货币表现）的“来龙”（资金从哪里来）；“借”字表示资

金运动的“驻点”（即短暂停留点，因资金运动在理论上没有终

点），即表示会计主体所拥有的资金的“去脉”（资金的用途、去

向或存在形态）。

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的说法在会计界是较普遍认同

的，因为会计基本方程“资产越负债+所有者权益”就隐含了这

样的意思，资产是资金的占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形成企业

资产的资金来源，而且会计记账规则的确是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的增加用“贷”，资产增加用“借”，而这两者的增加又总是相

等的，似乎已经证明了“贷”就是表示资金的来源或流出（科

目），“借”就是表示资金的占用或流入（科目），因而，对所要记

账的账户（或科目），“贷”表示资金“流出”、“借”表示资金“流

入”该科目，应该就是借贷记账符号的确切的统一的含义了，

借贷记账法有了合理化的科学解释，借贷不再是无确切含义

的记账符号了。

只要简单地检验一下各种会计分录就会发现，对大多数

的分录，资金流向说都很贴切、直观，特别是只有资产、费用类

科目的分录，如：借：库存现金；贷：银行存款。借：管理费用；

贷：原材料。借：银行存款；贷：应收账款等等，资金从贷方科目

流向借方科目是很清楚明白的。且资金流出的科目余额减少，

资金流进的科目余额增加了。

对涉及负债类科目的分录，如：借：银行存款；贷：短期借

款。借：长期借款；贷：短期借款。借：制造费用；贷：应付职工薪

酬。借：原材料；贷：应付账款等等，资金从贷方科目流向借方

科目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资金从负债类科目流出（贷）时，该

科目的余额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资金流进（借）负债类科目

时，科目余额反而是减少了。这与一般事物（如水流、人流等）

流出会使存量减少，流入使存量增加虽然相反，但从常识习惯

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金从债权人处流出，当然是借出

的钱增多，从而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负债增加，把钱还回

债权人时，即借记负债类科目时，资金流回债权人，当然负债

减少。

但是涉及收入和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分录，说资金从贷

方流到借方，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例如：淤借：应收账款；贷：主

营业务收入。资金从主营业务收入流向应收账款，似乎说得过

去。但是为什么此时主营业务收入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

于借：主营业务收入；贷：本年利润。按资金流向规则也应解释

为资金从本年利润流向主营业务收入，因而本年利润应减少，

主营业务收入余额应增加。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盂借：本年

利润；贷：管理费用。又是一个困惑的例子，资金从管理费用流

向本年利润，利润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你或许会反驳说，这

是费用流动不是资金流动呀！费用的流进当然等于资金的减

少。但如你所说，既然“本年利润”科目是资金的减少，当然相

当于资金的流出，按资金流向规则应记为贷，那为什么是记为

借呢？

所有涉及收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分录，都会出现类似

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例如：利润结转到利润分配：借：

本年利润；贷：利润分配。从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借：利润分配；

贷：盈余公积。

这些分录从表面直观来说都是资金从借方转入贷方。因

此，资金流向规则似乎还是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借贷记账法合

理化。笔者 2003年的一本专著中就对上述分录提出了这些质

疑，还把该书寄给了在会计研究上发表了资金流向说文章的

冯箓 宝等学者，但至今未见有人对这些质疑以资金流向说作

出合理的解释。难道借贷记账法则的奥秘及其合理化真要一

直是困惑中外会计学界的难题了？

为了找到一种合理的统一的解释，解开借贷记账的奥秘，

笔者穷近 10年的思索，似乎找到了答案：资金流向说还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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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上述分录的，借贷的意义确实统一地表达了资金流入

流出这一意思。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主营业务收入等收入类科目，都是本

年利润的“加账户”科目，因为结账时其贷方余额结转到本年

利润的贷方，是增加利润的，而本年利润是所有者权益类科

目，因此，收入类科目都是准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或者说实际

上就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正如累计折旧是固定资产的减账

户，归类于资产类科目一样。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所记录的就是

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金的多少，投入企业即从所有者流出的

资金越多，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余额就越大。企业的收入既然

是所有者的权益，收入增加就是所有者权益增加，相当于企业

一实现收入就自动地投入给企业使用了，即从收入类科目流

出，流入到“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等科目了。因此，收入的

增加既反映了企业收入的增加，也表示所有者权益即企业所

有者投入企业运营的资金增加了，其实质是从准所有者权益

类的收入类科目“流出”的资金的增加，故应贷记收入类科目，

表示所有者权益增加，这与所有者拿出资金创办企业或增资

时实收资本会增加并要贷记“实收资本”科目的道理是一样

的，也与从银行借出资金时要贷记负债类科目长期借款或短

期借款的道理是一致的。

同理，当费用结转入本年利润时，是资金流入本年利润这

一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故应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而资金从企

业流回所有者，所有者权益当然应该减少，故虽然资金流入本

年利润，本年利润还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这与归还负债时资

金流入负债类科目，负债类科目余额应减少而不是增加的道

理也是一致的。

由以上我们看到，负债、收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借、贷

发生额反映的是资金的流入、流出量，余额在贷方，所反映的

是资金净流出量，而不是债主、所有者的实有资金存量，因此

负债类和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余额是资金流出反而增加、流

入反而减少的，这与资产、费用类科目的余额反映的是该科目

所记的资金存量，因而资金流入会增加、流出会减少是不同

的。明确了这个道理，利润结转到利润分配：借：本年利润；贷：

利润分配。就应理解为资金从“利润分配”科目流出，流入到

“本年利润”科目，因为这个分录是使所有者权益“利润分配”

增加（相当于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金增加并记账在此科目

上），所有者权益“本年利润”减少（相当于所有者收回投入企

业的资金并记账在此科目上）。

同理，从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借：利润分配；贷：盈余公积。

也意味着资金从“盈余公积”科目流出，流入“利润分配”科目。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不是两个没

有实际意义的纯粹的会计记账符号，而是有确定的统一的意

义的。借表示资金流入（或占用），贷表示资金流出（或来源），

对所有会计分录和科目都是成立的。理解的关键是要把收入

类科目按其实质理解，本质上它们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并

且要明白负债、收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余额在贷方，所反

映的是资金净流出量，因此负债、收入和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

余额是资金流出增加、流入减少的；而资产、费用类科目的借

方余额反映的是该科目资金净流入量，即资金存量，因而资金

流入会增加、流出会减少。

1援 上述结论能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借贷记账法会产生“有

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优点。因为一笔资金总是“有流出

之处，必有其流入之处，流入量与流出量总是相等的”，因此无

论是对于一个分录，还是全部科目的发生额、余额的借贷方合

计总是相等的。

2援 上述结论也能很容易说明为什么借贷记账法可以设

置诸如“往来账款”这样的所谓中性科目，其依据正是由于借

表示资金流入（或占用），贷表示资金流出（或来源），因此预付

或采购后付给供应商的款项，客户赊销时客户所欠的应收账

款，都是流入（占用）于“往来账款”科目的资金，记借方；采购

后未付给供应商的应付款项，收到客户的应收账款或预付款，

都是来源（流出）于“往来账款”科目的资金，记贷方。因此，该

科目若是借方余额，则成为资产类科目，若为贷方余额，则为

负债类科目了。

其实按资金流入流出的观点，不仅是往来账款、待处理财

产损溢、汇兑损益、财务费用等既可能是借方余额，也可能是

贷方余额，理论上所有的会计科目都可能，只要流入该科目

的资金多于流出的，就是借方余额，本质上属资产类科目，

反之则是贷方余额，本质上等同于负债或所有者权益类科

目。例如，某一固定资产清理时出现贷方余额，事实上就是产

生了资金来源，要结转到营业外收入而最后转入本年利润，成

为所有者权益。因此，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在未结转前实质

上其余额就是所有者权益，该科目也暂时成为所有者权益类

科目了。

基于本文的分析，为了使资金流入记借、流出记贷的记账

法则更容易理解和使用，建议修订会计制度时把收入类科目

划归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损益类科目不再包括收入类科目，可

与成本类科目合并称为成本费用类科目。此外，可建议国际会

计组织把会计分录更改为先写贷方，再写借方，这样更能突出

资金流动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如：贷：银行存款；借：库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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